南京华视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气体浓度检测仪研发生产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施工简况
南京华视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11日，南京市浦口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林春路3号工业园厂房，投资1000万元新建气体浓度检测仪研发生产项目。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对租赁厂房进行装修改造，建设研发实验室，将采购通风橱、温箱、鼓风干燥箱、质量流量计等高精度试验设备，主要用于产品的测试、设计与验证；二期拟对租赁厂房进行装修改造，建设生产车间，搭建3条生产线，购置贴片机、CNC、整机标定系统等相关生产设备约5套，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气体浓度检测仪器2000台。该项目于2025年8月1日取得了备案证，备案证号：浦政服备〔2025〕794号。
南京华视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期投资500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60万。一期研发内容为硫化氢气体的浓度检测及报警仪25只/年、NMP气体的浓度检测及报警仪25只/年。
1.2 验收过程简况
南京华视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完成工程建设，2026年1月建成调试，2026年1月南京华视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启动验收工作，本次验收范围为：气体浓度检测仪研发生产项目（一期）整体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bookmark: _GoBack]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本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按环保局的要求加强对企业的环境管理，建立健全企业的环保监督、管理制度。
（2）环境监测计划
建设单位定期进行环境监测，以便及时了解建设项目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消除不利因素，减轻环境污染，使各项环保措施落到实处。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无。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无。
3 整改工作情况
     根据验收意见，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各项环保措施已落实到位，根据项目后续运行情况以及相关的环境管理要求，进行必要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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